附件1 

固原市长期护理保险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一）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法人资格，规范经营，近两年内（不足一年的自开业以来）未因医疗服务、养老服务、托养服务等行为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

（二）在固定营业场所正式营业3个月以上，业务用房的使用期限不少于3年（起步阶段原则上可不作为基本条件）。

（三）配备不少于1名长护专（兼）职管理人员，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其中服务能力在100人以上的，应成立专门管理科室。

（四）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长期护理服务人员，且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等相关护理人员，且人员类型、数量与服务能力、服务范围相匹配；

2.执业医师和护士；

3.定点长护服务机构首年长期照护师配备不得少于2人，逐步实现长期照护师全覆盖。

（五）具有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相适应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六）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

（七）与长期护理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符合政策规定。

申请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长护服务机构应当符合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规定。

二、必备条件
长护服务机构申请不同长期护理服务类型的，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机构护理

1.配备与长期护理服务相适应的医护人员，或者与医疗机构开展与长期护理服务相适应的协议合作。

2.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置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并有明显标志，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不少于10张，床位设立标准应不低于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床位设置的最低标准。

3.配备与长期护理服务相适应的护理服务人员、设备设施等，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应当不低于1:3，其中医疗机构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长期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应当不低于1:3.5。

4.执业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2人。

（二）居家护理、社区护理

1.配备固定的长期护理上门服务经营管理用房和服务技能培训场地。

2.配备专业护理服务团队，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数量、承办能力应当与申请提供的服务相匹配，持有效长期照护师证书、养老护理员证书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专业护理服务人员应当不少于10人，其中在本机构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不少于3人。

3.自主聘用或者与医疗机构开展协议合作，建立相应的医护力量，护士应不少于1人。

4.具备医疗资质的，执业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1人。

三、不予受理情形

长护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一）受到相关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处理），但未完全履行处罚（处理）责任或立案调查尚未完结。

（二）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管理，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

（三）本机构或者区内同一法人主体（投资主体）的相关长护服务机构，因违法违规或者严重违反医保或者长护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3年，或者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

（四）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者股东设立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

（五）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人名单。

（六）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因严重违法违规造成长期护理保险基金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被禁止从事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管理活动不满5年。

（七）基本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处于中止期间。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